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情况公示表
	整改任务

	任务编号
	整改方案第28项

	
	问题概述
	建筑垃圾乱倾乱倒现象依然存在。督察发现，金盏乡、崔各庄乡、三间房乡、将台乡等地存在大量堆存、倾倒、填埋建筑垃圾问题。其中，金盏乡长店村占用耕地219亩，多年填埋大量混合垃圾，现场上万方建筑垃圾露天堆放，未及时处置；崔各庄乡何各庄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侵占绿地60余亩，堆放上万方混合垃圾长达20余年。

	责任单位
	区城市管理委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公安朝阳分局、相关街乡

	整改目标
	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管控力度，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违规消纳行为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及时清理整治现存的堆存、倾倒、填埋建筑垃圾问题。2022年12月底前，金盏乡长店村填埋混合垃圾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建筑垃圾规范处置;崔各庄乡何各庄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完成整改并规范处置；三间房乡和将台乡完成自查清理工作。举一反三，加强建筑垃圾管理，属地街乡加大巡查力度，发现乱倒乱卸、违规运输等行为及时查处。
（二）开展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违规消纳行动。严格落实《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》，每月组织召开例会，每周开展联合检查执法,严格消纳备案标准,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违规消纳行为。加强源头管控，施工现场严格执行“进门查证、出门查车”检查制度。及时处理12345市民热线举报和媒体曝光的建筑垃圾乱倒乱卸点位，对违法违规责任人依法严肃处理。加大非正规堆放点和“黑渣土收纳点”打击力度，严惩违法违规行为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一是金盏乡、崔各庄乡、三间房乡和将台乡建筑垃圾已规范处置完成整改。二是区城市管理委每月组织召开工作例会，每周联合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环食药旅大队及属地城管分队开展联合检查执法,并严格消纳备案标准,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违规消纳行为。加强源头管控，施工现场严格执行“进门查证、出门查车”检查制度。三是及时处理12345市民热线举报和媒体曝光的建筑垃圾乱倒乱卸点位，对违法违规责任人依法严肃处理。四是加大非正规堆放点和“黑渣土收纳点”打击力度，严惩违法违规行为。

	整改时间
	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刘佳 010-646473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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